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
关于改善空气质量工作的说明

因空气重量改善目标为年终考核指标，目前上级主管部门尚未对我县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工作作出评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第三方运营公司监测结果显示：截止至2021年8月31日，我县PM2.5浓度为31微克/立方米，在保定市排名第一，同比下降26.19%，在保定市排名第三；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90天，优良天数比率为78.19%，在保定市排名第一。当前我县PM2.5浓度为31微克/立方米，国家《环境控制质量》二级标准中环境空气PM2.5年均值为35微克/立方米，当前可完成目标。若完成环境空气质量连续三年改善，PM2.5浓度值需在年终控制在37微克/立方米以内，未来122天，我县PM2.5浓度均值需控制在50.97微克/立方米以内。
特此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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